尉氏县统计局检查频次上限

一、制定依据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
2.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
3.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》
4. 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
二、适用范围
本规定适用于尉氏县统计局对行政区域内纳入国家、省、市统计调查范围的企业法人单位实施的各类涉企行政检查，涵盖常规抽查、专项检查等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三、分类频次上限
（一）重点监管对象
• 对象范围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、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、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。
• 频次上限：同一企业每年接受检查不超过1次。检查采用按季度分批推进方式，每季度抽查比例约25%，确保年度内对重点监管对象实现精准覆盖，避免集中检查干扰企业经营。
（二）一般监管对象
• 对象范围：除重点监管对象外，其他纳入国家统计调查范围的企业法人单位。
• 频次上限：年度抽查比例控制在30%以内，同一企业每2年接受检查不超过1次，单次检查后1年内不得重复检查。优先采用非现场检查方式，减少入企频次。
（三）信用与风险分类差异化频次
• 对信用等级高、统计工作规范、连续3年数据无异常的企业，可降低抽查比例，每3年检查不超过1次。
• 对信用等级较低、数据波动异常但未触发特殊情形的企业，可适当提高抽查比例，但年度检查仍不超过1次，且需提前书面说明理由。
四、不受频次上限限制的情形
出现以下情况时，可突破上述频次限制开展检查，但需在检查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：
1. 收到明确的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投诉举报，且线索具体可查的；
2. 上级部门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发现重大异常线索，需核查核实的；
3. 企业发生统计违法行为后，需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的；
4. 开展经济普查、农业普查等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需进行现场核查的；
5. 其他依法依规确需开展检查的紧急情形。
五、配套管理要求
1. 联合检查统筹：与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推行“综合查一次”，同一企业涉及多项检查事项的，原则上合并开展联合检查，避免重复入企。

2. 检查信息备案：所有入企检查均通过河南省营商环境“扫码入企”平台报备，明确检查依据、事由及频次说明，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。
3. 频次动态监测：建立检查频次台账，每季度汇总分析检查情况，对明显超过合理频次的检查及时叫停并整改，结果纳入行政执法年度统计。
六、附则
1.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尉氏县统计局执法监督检查机构负责解释。
2. 若国家统计局、河南省统计局后续公布统计领域专项检查频次规定，从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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